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： 

2017年度抗菌行业评选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评选目的 

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抗菌产品的认知度，更好地践行健康中国建设这

一国家战略，通过表彰先进促进产业发展，中国抗菌产业网联合全国卫生产业企

业管理协会抗菌产业分会、晋大纳米科技(厦门)有限公司，共同发起 2017年度

抗菌行业评选活动，并制定本评选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评选奖项 

2017年度抗菌行业评选活动设置奖项包括年度影响力企业奖、年度创新力

企业奖、年度成长力企业奖、年度公益企业奖。 

（一）年度影响力企业奖  

年度影响力企业应当有明确战略定位，有创新能力，有品牌影响力，综合实

力领先所在行业。 

（二）年度创新力企业奖  

年度创新力企业应当有较强创新能力，2016-2017年度在商业模式、营销策

略、产品开发等方面具有创新性举措，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

（三）年度成长力企业奖  

年度成长力企业应当有较强成长性，2016-2017年度在技术研究、产品开发、

市场拓展、经营业绩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，初步确立在细分行业的地位。 

（四）年度公益企业奖  

年度公益企业应当具有社会责任，2016-2017年度在社会公益事业、爱心活

动中有卓越表现，并做出突出贡献。 

第三条  评选原则 

（一）评选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 

（二）评选采用自荐、他人推荐或提名的方式。 

（三）评选免费，不向申报单位收取费用。 

第四条  评选程序 

评选程序包括申报、评选和颁奖等环节。 

（一）申报 

（1）申报遵循自愿原则。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



人资格、从事抗菌相关业务的单位，均可申报参评。 

（2）申报形式为自荐、他人推荐或提名。 

（3）需认真阅读《2017年度抗菌行业评选管理办法》，仔细填写《2017年

度抗菌行业评选申报书》，并对所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 

（4）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7年 8月 31日，请在此日期前将申报资料发送至

协会 ciaa2001@126.com。逾期不再受理。 

（二）评审 

（1）初步审查 

协会秘书处对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。经审查符合参评条件且申报材

料合规的单位，将作为评选的候选单位在中国抗菌产业网公开发布。 

（2）在线投票 

社会公众在线对候选单位进行投票。在线投票所占权重为 50%。 

（3）专业评审 

协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对候选单位进行专业评审。专业评审所占权重为 50%。 

（三）颁奖 

协会在第 11届中国抗菌产业发展大会期间举行颁奖典礼，对评选结果进行

发布，对获奖单位进行表彰。 

第五条  资格取消 

申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参评及入选资格，已经入选的，予以撤

销并收回证书： 

（一）企业法人资格终止的； 

（二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的； 

（三）在参评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真实材料的； 

（四）造成其他严重不良影响的。 

第六条  本评选办法自 2017 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二： 

晋大杯 2017年度抗菌行业评选申报表 
 

一、申报单位 

单位基本

情况 

单位名称  法人姓名  

网    址  电    话  

通讯地址  邮    编  

单位指定

联系人 

姓    名  所在部门  职    务  

手    机  E-mail  微 信 号  

二、申报项目 

申报类型 

 

[    ] 年度影响力企业         [    ] 年度创新力企业    

[    ] 年度成长力企业         [    ] 年度公益企业  

申报项目

介绍 

 

 

 

（介绍自己在所申报项目领域的事迹，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荐意见 

    我单位自愿申报该奖项，并确认已经认真阅读《2017年度抗菌行业评选管理办

法》，仔细填报《2017年度抗菌行业评选申报表》，且所填报内容完全真实和合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日    期）   

备注：1、每家单位只能申报一项奖项。 

      2、申报单位需同时提交申报书和单位营业资质（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 


